
1.招标条

内蒙古电力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乌海供电分公司

2025年第三批生产中小修项目(公开招标)服务（二次）

招标公告

件

内蒙古电力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乌海供电分公司2025年第三批生产中小修

项目(公开招标)服务(二次), 招标人为内蒙古电力 (集团) 有限责任公司乌海

供电分公司，招标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， 出资比例 100%。 该项目已具备招标

条件， 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

条例》 的规定，遵循公开、 公平、 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进行公开招标。

2.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2.1招标编号：WHGD-2025-18

2.2项目名称： 内蒙古电力 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乌海供电分公司2025年第

三批生产中小修项目(公开招标) 服务 (二次)

2. 3本次招标内容及范围： 详见招标公告附件4,本次只针对2标段招标。

2.4服务时间： 按甲方要求

2.5服务地点： 乌海地区

3. 投标人资格要求

3.1投标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法人或其它组织 。

3.2投标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。 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，财产被接

管、 冻结， 破产状态，在近三年内 (2022年01月 01 日至投标截止日期) 无骗取

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质量问题。

3.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 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 不得参加同一

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。 母子公司不能互用资质、 业绩.

3.4投标人未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“列入

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(黑名单 )” 和 “经营异常名录”。


















